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临淄区重点项目服务中心文件
临项字〔2020〕7 号

临淄区重点项目服务中心

“当旗手、作标杆”行动实施方案

根据区委《关于在全区开展“当旗手、作标杆”行动的

实施意见》（临发〔2020〕6 号）的要求，结合区重点项目

服务中心的工作职责和工作任务，特制定《临淄区重点项目

服务中心“当旗手、作标杆”行动实施方案》。

一、对标标杆与差距

对标标杆：江苏省江阴市

主要差距：

二、目标任务

1、工作目标

对标全国全省先进，分析差距根源，切实转变工作作风，

促进区重点项目服务中心本职工作争当表率，在全市考核中

实现位次前移。

2、具体标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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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20年全区总投资854.5亿元的100个省市区重点项目

开工率、投资完成率均达 100%；全区固定资产投资增长 10%

以上。

3、节点任务

（1）一季度末，除受不可抗力因素影响项目外，续建

项目全部复工；省市区新开工项目开工率 40%以上。

（2）上半年，不需要新征地项目全部开工，投资完成

率完成 40%以上，初步完成对省市区重点项目动态调整。

（3）三季度末，项目开工率达到 90%以上，投资完成率

达到 75%。

（4）12 月底，项目开工率、投资完成率均达 100%，全

部项目应统尽统，有较多项目列入 2021 年市重大项目计划；

全区固定资产投资增长率完成年度计划目标。

二、工作措施

1、提高思想认识。这次“当旗手、作标杆”行动是按

照市委开展高质量发展“树标对标夺标”行动要求以及市委

书记江敦涛同志作出的“临淄区要争做全市高质量发展的关

键变量，努力在推动淄博凤凰涅槃，加速崛起中当旗手、作

标杆”的指示要求，全区上下开展的转变工作作风、创新工

作方法、不断开创“家敦民富、大气精美”现代化临淄建设

新局面的专项行动，中心全体工作人员尤其是领导班子成员

要切实发挥躬身入局、履职攻坚的作用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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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、找准难点痛点。一是科技含量高、引领带动力强的

大项目偏少，项目联动攻坚的机制不畅、合力不强。二是项

目要素保障难度进一步加大，新增建设用地计划指标逐年减

少，土地供需矛盾突出；新上项目煤耗、能耗指标受限明显；

企业融资渠道单一，产业基金对重大项目支持不足。三是项

目审批要件准备时间长，审批部门前期指导沟通不畅，项目

“拿地即开工”未完全落实到位。

3、转变工作作风。一是加大调查研究力度。调查研究

注意深入一线，带着具体问题进行调研，针对具体问题进行

深度调研，深刻剖析产生问题的根源，调查研究不流于形式，

每月调研次数不少于四次。二是加强协调沟通能力。充分发

挥区重点项目服务中心及区重点项目推进领导小组两个平

台的作用，加强同项目手续办理部门、项目所在镇街道及开

发区、项目主管部门、项目业主及上级各主管部门，形成合

力，共同为破解项目推进的各项制约因素。三是加强督查考

核。一是按照职责范围，改进督查考核办法，持续提高重点

项目考核成绩在镇、街道经济社会发展综合考核中所占的权

重。将镇办、职能部门服务项目情况及项目企业对职能部门

民主评议情况列入年终考核，加大对挂包领导项目包建情况

的考核力度。二是加强对中心领导干部及工作人员“当旗手、

作标杆”各项工作任务完成情况。

三、责任清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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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一）目标任务：总投资 854.5 亿元的 100 个市区

开工率和投资完成率两个 100%。

支撑项目和措施：⑴按照“四个一批”要求，运

用大数据手段，定期调度分析、督导推进全区投资 500

万元以上在建项目。⑵结合“十四五”规划编制，积极

对上争取，谋划推进一批省“十强”和市“四强”产业

项目、重大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项目，做好中央、

省、市预算内资金和政府专项债券争取工作。⑶抓好重

点项目统计入库，实现“即开工即纳统”。

责任人：第一责任人：王玉平；具体责任人：范

航、高志超、张珊珊。

（二）目标任务：确保 2020 年所有项目手续完备，

一季度项目开工率超过 40%，无需新征地项目上半年全

部开工。

支撑项目和措施：⑴推动审批部门内部手续办理

流程再造，实施“一线工作法”，上门指导帮助项目单

位做好审批要件准备工作，审批部门做到项目确立阶段

手续同步办理，不违规设置任何前置条件。⑵明确各镇、

街道主要负责同志为征地拆迁第一责任人，提高征地供

地环节报批和拆迁效率。⑶对法律法规规定的前置条件

实行“容缺受理、后置补齐”，先行提出项目模拟审批

意见，确保重大项目“拿地即开工”。⑷全面推行倒排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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工期、挂图作战工作模式，对照项目开工时限制定手续

办理清单，实行手续办理销号制度。⑸全面落实“五个

一”协调推进机制，细化明确难点堵点问题“三张清单”，

坚持一月一调度、一月一梳理、一月一会商、一月一反

馈、一月一通报，合力助推重点项目落地见效。

责任人：第一责任人：王玉平；具体责任人：范航、

高志超、张珊珊。

（三）目标任务：推动要素资源向重大项目聚集，

杜绝因要素保障不到位导致项目无法开工的情况。

支撑项目和措施：⑴研究出台我区重点项目要素

保障方案，力争土地、能耗、资金等关键要素应保尽保。

⑵通过对上争取、内部挖潜、异地购买和批而未供再利

用等渠道，统筹保障重点项目建设用地。⑶积极对上争

取跨区县调剂指标，全区能源消费增量指标、污染物总

量指标优先用于重点项目建设。⑷多渠道缓解企业资金

压力，加强与银行机构、投资基金对接，增加产业基金

对重点项目建设的扶持力度。⑸严格落实市重大项目规

费减免政策，积极向上争取货款贴息等优惠政策。

责任人：第一责任人：王玉平；具体责任人：范

航、高志超、张珊珊。

（四）目标任务：充实项目储备库，确保策划储

备项目数量保持在 100 个以上，总投资 500 亿元以上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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支撑项目和措施：⑴坚持项目谋划与“实施新旧

动能转换重大工程”和“十四五”规划相结合，围绕全

区经济社会发展实际，高水平策划一批重大基础设施项

目、产业项目。⑵完善重点项目动态调整机制，促使项

目早落地、早开工，形成“竣工一批、开工一批、储备

一批、谋划一批”的良性发展格局。

责任人：第一责任人：王玉平；具体责任人：范

航、高志超、张珊珊。

（五）目标任务：充分挖掘全区及中心在开展“当旗手、

作标杆”行动中典型案例和经验做法，加大宣传力度，在全

区形成合力，有效推进全区重点项目加快建设。

责任人：第一责任人：王玉平；具体责任人：周

文凭、史国超、张延明。

临淄区重点项目服务中心

2020 年 4 月 22 日


